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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權力、決策與影響力

區公所編制內職員人數 人 19 18 19 19 17 18 18 18 18 18 16 20 區公所正式編制內職員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職等別分

簡任(派) 人 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簡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薦任(派) 人          16          11          12          10          11          10         11           9         12           9         10         11 正式編制內職員薦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委任(派) 人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8           7           9           8           9           6           9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委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雇員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雇員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         12          17          15          18          14          17         17         17         16         20         16         19 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畢業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高中職 人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-           1 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高中(職)畢業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畢業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年齡分

34歲以下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7           3           5           5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34歲以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35至49歲 人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8          10           8         12           7         11           8         11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35至49歲間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50至64歲 人          12          10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5           5           4           6           4           3           4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50至64歲間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65歲以上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65歲以上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二、就業、經濟與福利

辦理急難救助人次 人次          41          39          29          20          10            4         23         17         19         12           6           4
依社會救助法中有關第4章急難救助，因生活突然發生困難

或身體遭受嚴重傷病及其他意外變故給與緊急救助者。
本所社會課

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 件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       11           7           7           9  …  …

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及社會救助通報流程及處理時效

相關規定，受理社會救助通報者均為統計對象；處理情形

統計包含自辦、委託、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

提供之相關服務。

本所社會課

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人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  …

六十五歲以上，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，並符合

下列條件之一者：1.列冊低收入戶。2.列冊中低收入戶。3.

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。4.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

費。5.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。6.經各級政府補助身

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費用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本所社會課

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 人          33          28          31          34          30          34         27         40         36         45         39         46
依據社會救助法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規定辦

理者。
本所社會課

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人數 人        285        205        290        195        294        187        284        188        294        193        284        199
依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第5條及「身心障礙者保護

法」第3條規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，且符合「身心障

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」第3條之規定申領生活補助者。

本所社會課

獨居老人人數 人          30          43          30          38          16          28         13         31         14         27         12         28
年滿65歲以上獨自居住、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、 或經列冊

需關懷之老人人數。
本所社會課

社區志願服務志工數 人  …  …        192        369        175        433        173        346        177        356        201        386
指社區發展協會依志願服務法所召募、運用、管理，並領

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願服務人員。
本所社會課

身心障礙人數 人        856        631        853        616        855        615        868        630        884        649        887        643 經鑑定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人數。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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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口、婚姻與家庭

現住人口數 人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標準日不論

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數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年齡分

0至14歲(幼年人口) 人 2,799 2,635 2,704 2,554 2,671 2,503 2,661 2,479 2,659 2,465 2,682 2,528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標準日不論

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0至14歲

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至64歲(青壯年人口) 人 13,259 12,950 13,393 13,087 13,397 13,146 13,366 13,212 13,483 13,328 13,518 13,392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標準日不論

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15至64

歲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65歲以上(老年人口) 人 1,557 1,835 1,600 1,849 1,707 1,912 1,789 1,975 1,876 2,042 2,012 2,136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標準日不論

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數其年齡介於65歲以

上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5,721 5,001 6,040 5,261 6,310 5,513 6,497 5,743 6,764 5,874 7,053 6,161 15歲以上人口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高中(職) 人 4,763 4,122 4,742 4,103 4,706 4,068 4,664 4,051 4,672 4,184 4,669 4,152 15歲以上人口受高中(職)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4,296 5,192 4,177 5,136 4,055 5,073 3,964 5,012 3,886 4,962 3,784 4,888 15歲以上人口受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自修 人 9 36 9 38 9 36 6 36 6 36 5 37 15歲以上人口自修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不識字 人 27 434 25 398 24 368 24 345 21 314 19 290 15歲以上人口不識字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出生登記數 人 168 120 171 170 177 150 179 176 162 153 179 181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死亡登記數 人 130 92 138 89 125 89 143 106 131 107 135 111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入數 人 607 818 592 727 590 715 565 720 675 784 632 759 戶籍遷入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數)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出數 人 513 683 543 738 564 705 560 685 504 661 482 608 戶籍遷出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出人數)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戶籍登記15歲以上人口數 人 14,816 14,785 14,993 14,936 15,104 15,058 15,155 15,187 15,359 15,370 15,530 15,528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婚姻結構分

未婚 人 8,378 7,214 8,375 7,166 8,332 7,104 8,321 7,132 8,389 7,163 8,451 7,249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未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有偶 人 7,943 7,906 7,975 7,959 8,055 8,014 8,089 8,051 8,193 8,131 8,288 8,203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有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喪偶 人 417 1,449 409 1,479 416 1,515 417 1,536 421 1,552 433 1,568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喪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離婚 人 877 851 938 886 972 928 989 947 1,015 989 1,040 1,036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離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原住民人口數 人 凡依戶籍法規定具有戶籍註記之現住原住民人口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平地原住民 人 20 25 19 29 18 31 18 30 16 30 16 28
指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料註記「平地原

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山地原住民 人 9 18 10 20 10 27 10 23 10 19 14 24
指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料註記「山地原

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四、教育、文化與媒體

各級學校學生數

國小 人 1,573 1,512 1,518 9,465 1,499 1,436 1,496 1,404 1,488 1,401 1,486 1,393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857 863 800 848 768 796 742 787 707 734 697 681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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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數

國小 人 55 135 51 130 54 128 53 142 53 139 51 146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數。 教師人數包含編制

內之現有教師人數，包括校長、教師兼行政職、教師兼導

師、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(指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師)，不包

括其他短期代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個月之教師)及高級中學

附設國小部之教師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21 42 22 44 21 46 25 46 22 48 20 46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專任教師數 (不含高中附設國中

部)。教師人數包含編制內之現有教師人數，包括校長、教

師兼行政職、教師兼 導師、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(指代課3

個月以上之教師)，不包括其他短期代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

個月之教師)及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之教師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
各級學校職員數

國小 人 3 5 4 11 3 11 3 12 3 12 2 13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職員數，不包括高級中

學附設國小部之職員人數。
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0 8 0 8 0 9 0 9 0 8 1 8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職員數，不包括高級中學附設國

中部之職員人數
教育部統計處

五、人身安全與司法

六、健康、醫療與照顧

所有死亡原因

死亡人數 人 131 95 141 89 122 89 144 106 130 106 133 109 全年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 人/十萬人 746.5 547.9 798.6 509.9 687.9 507.8 809.2 601.8 725.6 597.2 734.2 607.4
全年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例(已完成戶籍註銷之全年死亡

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 人/十萬人 643.4 379.2 666.5 358.7 546.0 320.4 600.6 358.0 554.00 365.50 551.30 332.00 各年齡別死亡率乘以標準化人口的比率之總和。 衛生福利部

惡性腫瘤(癌症)

死亡人數 人 47 33 46 26 41 23 52 31         39         29         41         28 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 人/十萬人 267.8 190.3 260.5 149.0 231.2 131.2 292.2 176.0 217.70 163.40 226.30 156.00
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例(已完成戶籍註

銷之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 人/十萬人 215.1 140.1 207.1 109.8 182.4 91.5 216.2 109.1 166.00 104.10 160.50 92.00 標準化死亡率按主要癌症分－惡性腫瘤。 衛生福利部

七、環境、能源與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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